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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投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简称“中兴财光华”）作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根据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公

司对 2024 年度审计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情况进行了监督和评估，现将公

司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4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一）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中兴财光华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于 2013 年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首席

合伙人为姚庚春先生，管理总部设立于北京，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 35 家分所。

中兴财光华一直以来注重人才培养，具有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

业素养，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有合伙人 187 人、注册会计师 804 人。

中兴财光华主要从事上市公司审计、IPO 审计、发债审计、新三板年报审计

及其他特定目的审计，服务的客户遍及电信、金融、保险、证券、石化、石油、

钢铁、有色金属、陶瓷、外贸、纺织、物产、电力、电子、电气、新闻出版、科

技、交通运输、冶金、机械制造、制药、农牧业、房地产等领域。

中兴财光华 2024 年业务收入（未经审计）99,115.12 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

入（未经审计）87,645.28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未经审计）39,661.81 万元。2024

年执行了 89 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

（二）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的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该议案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经 2024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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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

（一）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和执行

中兴财光华根据财政部印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 5101——业

务质量管理》建立完善了质量管理体系，涵盖了事务所风险评估程序、治理和领

导层、相关职业道德要求、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业务执行、资源、

信息与沟通、监控和整改程序等八个要素。中兴财光华实施事务所风险评估程序、

监控和整改程序，以对质量管理工作持续作出改进。

中兴财光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

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会计师事务所一体化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了总分所

一体化管理办法，在人员管理、财务管理、业务管理、技术标准和质量管理、信

息化建设等方面实施统一管理，并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管理和控制。

中兴财光华制定有明确的专业意见分歧解决机制，以处理和解决项目组内

部、项目组与被咨询者之间以及项目合伙人与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之间的意见分

歧，确保所执行的项目在意见分歧解决后才能出具业务报告。

中兴财光华根据项目性质、客户规模、业务风险的高低以及是否涉及公众利

益等划分业务风险等级，对于风险评级较高的项目，在项目组内逐级复核的基础

上，执行项目质量复核。项目质量复核人需要满足独立性、客观性和必要的资质

要求。中兴财光华要求项目质量复核在适当阶段及时进行，以确保在报告出具前

能解决所有问题。

（二）公司 2024 年年审工作的开展

按照审计业务约定书，中兴财光华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其他执业

规范以及公司 2024 年年报工作安排，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及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同时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营业收入扣除等进行核查并出具了专项报告。

中兴财光华为此配备了专属审计工作团队，团队核心成员均具备多年上市公

司审计经验，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等专业资质。中兴财光华针对公司的服务需求

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全面、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审计工作方案，围绕审计

重点开展审计工作，能够根据计划安排按时完成各项工作。近一年审计过程中，

中兴财光华还就公司业务发展和管理提升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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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评价

综上，公司认为中兴财光华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能够保持独立、公允、客

观原则，具备较好的业务素质，按时完成了公司 2024 年年报审计相关工作，审

计行为规范有序，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完整。

特此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月 8日


